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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关于开展2014年建筑领域拖欠工程款

农民工工资专项督查的通知

各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佛山新城城建和水利局：

    为进一步做好预防处置建筑领域拖欠工程款、农民工工资的工作，妥善化解劳资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和市委维稳办《关于印发<佛山市预防化解处置劳资纠纷攻坚年行动方案>和<佛山市劳资纠纷风险预警防范办法>的通知》的要求，我局决定今年11月25-28日开展2014年预防化解处置建筑工地劳资纠纷专项督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安排

[image: image2.wmf] 

   （一）自查阶段：由各区通知本辖区所有在建房屋建筑工地进行自查自纠；各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佛山新城城建和水利局于2014年11月24日前对本辖区内建筑工地进行全面检查，不留死角。

   （二）督查阶段：市住建管理局在企业自查、区局检查的基础上开展督查抽查。

    11月25日禅城区抽查2家建筑企业；佛山新城抽查1家建筑企业。

    11月26日南海区抽查3家建筑企业。

    11月27日三水区抽查2家建筑企业。

11月28日高明区抽查2家建筑企业。

二、督查内容：

   （一）建设单位（业主）工程款支付情况，是否存在拖欠情况；

   （二）总承包施工企业（含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是否存在拖欠情况；是否与农民工（或集体代表）签订劳动合同；

   （三）监理单位是否履行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督职责；

   （四）各区对劳资纠纷隐患排查、劳资矛盾化解和群体性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情况；

   （五）各区对建立和健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长效机制有何意见和建议。

三、督查方式

（一）听取汇报。由各区局、佛山新城城建和水利局汇报今年来开展建筑工地工程款、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检查、劳资纠纷隐患排查及化解劳资矛盾工作情况。

（二）实地检查。市局实地抽查各区、佛山新城相关建筑企业，主要检查近期因拖欠工程款、农民工工资引发农民工闹事或上访的企业。

四、检查组人员

由市住建管理局分管领导带队，建筑市场监管科会同相关科室派人组成督查组到各区进行专项督查。

五、工作措施

   （一）将排查检查工作与加大诚信管理力度结合起来。各区局、佛山新城城建和水利局在排查中，发现严重拖欠工程款、农民工工资造成不良影响企业，要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将企业列入黑名单，并进行诚信扣分

   （二）将排查检查工作与招投标工作、社会舆论结合起来。对严重拖欠工程款、农民工工资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企业，要将企业予以通报，抄送市、区招标管理部门，警示相关部门限制其招投标；并抄送我局上报省住建厅予以公开曝光。

六、工作要求

（一）各区局、佛山新城城建和水利局要进一步提高对建筑工地欠薪排查检查重要性的认识，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认真落实排查稳控工作。

（二）严格按照省、市《预防化解处置劳资纠纷攻坚年行动方案》和《劳资纠纷风险预警防范办法》有关要求，组织力量对辖区内的建筑工地劳资纠纷展开全面检查，重点针对曾经拖欠工程款、农民工工资引发农民工闹事或上访事件的企业，特别是近期因欠薪引发上访的企业，切实掌握实情，发现隐患应及时报告，做好预警防范工作。

（三）各区局、佛山新城城建和水利局应及时通知受检施工企业准备好缴交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单据（复印件）、与农民工（或集体代表）签订的劳动合同、为农民工购买的社保资料、工资支付签名花名册（近三个月资料）、工资支付公示资料等，接受查验。

（四）各区局、佛山新城城建和水利局于11月30日前将今年以来预防化解处置建筑工地劳资纠纷的工作总结（含电子版）报送我局建筑市场监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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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1月18日

(联系人：周炳明，电话：82294065，传真：82224136，邮箱:1511809281@qq.com）
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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